大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权力运行流程图（2025年版）

一、行政许可类
1.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2.企业登记注册3.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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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当   当场 告知                                                                                                          

 申 场   需补 正的                     
    请 更   全部 材料                
   人 正     
            


                                                                    
                                                                         
        当内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4.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5.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6.食品生产许可；7.食品经营许可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8.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许可


                                                 

   经 当   当场 告知                                                                                                          

 申 场   需补 正的                     

    请 更   全部 材料                

   人 正     

            


                                                                    

                                                                         

        当内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9.科研和教学用毒性药品购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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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食药股      服务电话：0554-2512267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二、行政确认类

10.股权(基金份额、证券除外）出质登记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三、行政裁决类

11.企业名称争议裁决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2.专利侵权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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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知识产权股      服务电话：0554-2505113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3.计量纠纷的仲裁检定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四、其他权力类

14.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移出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5.制作检定印、证备案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6.停用或重启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备案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7.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备案


                        

                                                   



                                                       
不通过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8.责令退还多收价款
















承办机构：价格检查股      服务电话：0554-2502107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9.专利纠纷调解

[image: image3.png]BN ATREAENER

HE\BE#TAR

l

BHYEAREBAKBOME . e

|

EHER

IERARRRN R

g

IR & RHEAR BRI 00
MALFALE, ERLHIFNE

|

FEIARIAR DR

BHEEMAEEA

CEFBRUSBRDY | SPApmEE

MR ¢ SHIE
AR BRER

EEIR

AR

[ELE]





承办机构：知识产权股      服务电话：0554-2505113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20.小餐饮、食品摊贩备案21.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备案22.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通过安徽政务

网在线提交材料或前往企业服务大厅

市场监督管理综合窗口进行申请














办结：符合办理条件，予以办结。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23.歇业备案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24.市场主体备案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申请人申请





利用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提交申请，并在发出申请后五日内递交申请材料原件





申请人到经营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登记范畴





申请材料(含需要核实的)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并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决定受理并发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含需要核实的)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受理并发受理通知书





准予登记的，设立一个工作日、变更三个工作日内领取营业执照，注销三个工作日领取《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不予登记的，出具《不予登记通知书》





申请人申请





受理：申请人材料备齐后在安徽省政务服务网上填写并提交申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





不属于本机关职责的申请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受理决定书》。








审查


委托并对评审机构出具的考核报告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不合格机构给予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决定：根据技术评审结论，省市场监管局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








办 结：此件办理完毕，整理资料归档，制作证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





申请人申请





受理：申请人材料备齐后在安徽省政务服务网上填写并提交申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





不属于本机关职责的申请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即出具《受理决定书》。








审查


委托评审机构评审并审查对评审机构出具的考核报告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对不合格项目给予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决定：根据技术评审结论，省市场监管局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











                         办 结                                                此件办理完毕，整理资料归档，制作证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





申请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





5日内发放补正材料告知书或当面告之。








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或当面告知。





受理:符合条件的当场或5日内受理





不符合条件不同意受理。





材料不齐全


补正材料。





需要听证、公示的许可事项，进行听证或公示。








审核申请材料内容，按实际需要开展书面审查或现场检查，提出审批建议，报决定岗审批。





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告之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决定: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1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不予许可的决定。





准予许可的决定。





办结  


制作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书，准予许可的制作许可证。





办结


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





办结


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





办结


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





办结


当日重新打印证书邮寄或送达证书





送达


窗口邮寄或送达文书、许可证





申请人申请





利用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提交申请，并在发出申请后五日内递交申请材料原件





申请人到经营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许可





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许可范畴





申请材料(含需要核实的)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并发不予受理决定书





决定受理并发办件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含需要核实的)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受理并发办件受理通知书


对需要现场检查的委托药品检查员开展现场检查；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准予许可的，新办和换证五个工作日内（含现场检查时间）、变更地址和经营范围的，五个工作日内领取许可证（含现场检查时间），其他事项变更一个工作日内领取许可证。注销一个工作日领取《准予许可决定书》；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登记范畴，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受理：窗口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立即受理。





办结：登记机关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出具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通知书。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向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局提出申请。








受理：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5个工作日。





依法不属于名称争议受理范围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








被申请人就争议名称提出答辩





审查：审查人员调查核实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有关争议的情况。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同意调解的，进行调解。





决定：根据审查结论，市市场监管局给出裁决意见，审查与决定合计不过3个月。








调解失败





办结：办理完毕。整理材料归档，工作人员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送达《企业名称争议裁决书》，调解完成的，在调解协议上加盖公章，送达双方当事人。3个工作日。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淮南政务服务网在线或前往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提交仲裁检定申请书。司法机关、合同管理机关、涉外仲裁机关或其他单位委托计量行政部门的，应出具仲裁检定委托书。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仲裁检定范畴，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审查申请材料：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1个工作日。





受理：计量行政部门在7日内向被诉一方发出仲裁检定申请书副本或进行仲裁检定的通知，并确定仲裁检定的时间、地点。纠纷双方接到通知后，应对与计量纠纷有关的计量器具实行保全措施。








指定机构。计量行政部门指定有关计量检定机构进行仲裁检定。





报送仲裁检定结果。计量检定机构限期完成检定、测试任务，并对仲裁检定的结果出具仲裁检定证书，经仲裁检定人员签字并加盖仲裁检定机构的印章后，报计量行政部门。





办结。办理完毕。





通知结果。受理计量行政部门对仲裁检定结果审核后，通知当事人或委托单位。1个工作日。





二次仲裁。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一次仲裁检定不服，收到仲裁检定结果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可向上一级计量行政部门申请二次仲裁检定。








计量调解。受理计量行政部门，可根据纠纷双方或一方的口头或书面申请，对计量纠纷进行调解。





起诉。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成立后一方或双方反悔的，可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仲裁机关申请处理。





达成协议：调解达成协议后，应制作调解书。





办结。办理完毕。整理材料归档，工作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调解书》。1个工作日。





起诉。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成立后一方或双方反悔的，可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仲裁机关申请处理。





1.未按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





企业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有异议的，可以自公示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核实发现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存在错误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正。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不予受理的，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将有经营异常情形的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异议处理





对企业被列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书面责令其在10日内


履行公示义务。





未改正





改正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公示义务的企业，将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3.未依照规定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的。





2.未在规定期限内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





4.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受理人员对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对。对于材料齐全的作出受理决定，0.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查


经办人员对已经受理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办理要求的给予备案；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备案，并及时通知企业。





办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给出审核结论。符合条件的，出具同意备案意见。








价格监督检查





立案调查





调查取证





查清违法事实，认定违法所得





经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批准





制作并送达《责令退款通知书》





退还期满后由退还人提交书面报告及退还清单





进入行政处罚一般程序





受理：接到申请后，工作人员决定是否受理。





对审核不符合条件要网上或书面告知原因。





审查：审核人员进行审核，符合审查要点和法定形式，立即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当场退回，网上反馈退回原因或线下出具一次性告知书。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登记范畴，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受理：窗口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立即受理。





办结：登记机关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出具登记（备案）通知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通知书。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不属于市场主体登记范畴或者不属于本登记机关登记管辖范围的事项，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受理：窗口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立即受理。





办结：登记机关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出具登记（备案）通知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通知书。








